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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水

準及保障學生受教權，特訂定「長庚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定位為研究型大學，以教學、研究雙卓越為校務發展目

標。教師應配合學校發展目標，在教學、研究考核上未能達

成本辦法之要求者，視為違反學校規定情節重大。 

第三條 本校教師除臨床教師、專案教師及外國語文教師外之新進教

師到職後、現有教師於本辦法公告實施後，講師須於六年內、

助理教授須於七年內、副教授須於八年內申請升等並於學校

作業期限內獲審查通過。於上開年限內未通過者，得獲續聘

一年，於續聘一年期間如通過升等者，則予以續聘；未通過

者，講師自第八年起，助理教授自第九年起，副教授自第十

年起不予續聘或予以資遣。 

本校女性教師因懷孕生產，每次得延長其升等年限二年。本

校教師之配偶生產，得檢具申請育嬰假等相關證明文件經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每次得延長升等年限一年。  

本校教師因遭受重大變故，得檢具證明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核可後，延長升等年限二年。  

第四條 人事室應於限期升等到期前二年通知教師所屬院或中心並副

知教師，請院或中心就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之進

展進行建議與輔導。（附件一） 

第五條 本辦法之規定應於聘約中載明。  

第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等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校教師如對限期升等結果不服，可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覆；

對申覆結果仍有不服，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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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庚大學限期升等教師意向反應與輔導計畫表 

單位： 姓名： 

升等職等： 升等期限：民國    年   月   日 

預

定

進 

度 

與 

期 

程 

 

意

向

反

應 

 

主 

管

意

見 

 

 

 

                  系(所)主任：                  年  月  日 

 

 

院長／中心主任：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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